附件8
深化协同多元共治2026年行动计划
（多元共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）

	序号
	重点
任务
	工作措施
	完成
时限
	牵头
领导
	主责单位
	协办单位

	二、多元共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

	1
	提升区级生态环境监测监管能力
	建设具有城市副中心特色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实验室，持续提升区级生态环境检测能力，建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（LIMS）。落实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要求。保障区级监测机构人员数量。
	9月底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区财政局
区住房城乡建设委
通商集团

	2
	
	稳步提升监测数智化水平。强化“三监联动”大数据支撑，推动构建多要素多部门联动机制。建设大气、水和噪声自动监测运维系统。
	9月底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市规划自然资源委
通州分局
区住房城乡建设委
区水务局
区园林绿化局
区农业农村局

	3
	
	完成基础站及特色站建设。
	9月底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——

	4
	提升区级生态环境监测监管能力
	开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检查，辖区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40%，对在辖区开展服务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抽查比例不低于60%。
	9月底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——

	5
	
	加快形成智慧执法体系，严格规范现场执法检查，深化实施监管、监察、监测“三监联动”工作机制，强化非现场执法检查，坚持包容审慎，持续提升执法效能。
	9月底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市公安局通州分局

	6
	探索噪声多元治理新模式
	全力巩固声环境质量改善成效，对通州区5个国市控噪声监测站点周边环境噪声进行常态化管控，保障各站点夜间等效声级达到噪声标准限值，全年累计夜间达标率达到市级考核要求。
	长期实施
	董明慧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区卫生健康委
中仓街道
通运街道
玉桥街道
潞城镇
台湖镇
	区教委

	7
	
	启动通州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工作。依法将以用于居住、科学研究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机关团体办公、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，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。
	9月底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各相关部门

	8
	
	组织实施不少于3项重点点位固定设备噪声治理，形成典型案例。
	9月底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——

	9
	探索噪声多元治理新模式
	加大夜间施工证明服务指导力度；对未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违法夜间施工的工程项目加大查处力度。组织实施不少于4项重点点位施工噪声治理。
	9月底
	姚伟龙邹海涛
	区住房城乡建设委
区城管执法局
	区生态环境局
各相关街道乡镇

	10
	
	综合考虑交通噪声污染程度、受影响居民数量、隔声屏障安装条件等情况，制定交通噪声缓解年度治理计划，组织实施不少于1项重点路段交通噪声治理。确需设置道路声屏障的，按照城市家具联席会议制度要求组织实施。
	9月底
	韩  松
	区交通委
	区住房城乡建设委
区城市管理委
市公安局通州分局
区生态环境局
各街道乡镇

	11
	
	组织实施不少于2项重点点位公共场所噪声治理
	9月底
	林正航
谭  强
	市公安局通州分局
区园林绿化局
	区生态环境局

	12
	
	系统推进公园娱乐、健身等活动噪声治理，指导公园管理单位落实公园噪声治理的主体责任，强化公园噪声管控。
	9月底
	林正航
谭  强
	市公安局通州分局
区园林绿化局
	区生态环境局
各街道乡镇

	13
	
	强化校园广播噪声扰民问题处置统筹力度，指导推动中小学校、幼儿园依托定向扬声技术减少广播噪声扰民影响，改善校园周边声环境质量。优先对新建校引入定向广播系统，对现有学校进行充分调研，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广。
	9月底
	董明慧邹海涛
	区教委
区生态环境局
	市公安局通州分局
各街道乡镇

	14
	探索噪声多元治理新模式
	指导基层自治组织及时劝阻、调解社会生活噪声扰民行为。结合实际，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建设，引导噪声治理从“被动防控”向“主动引导”转型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共治经验。
	9月底
	谭  强
	市公安局通州分局
	区生态环境局
各街道乡镇

	15
	深化生态环境接诉即办“管家”机制
	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，依法分类办理生态环境类诉求。畅通市民诉求表达渠道，倡导市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。加强接诉即办数据归集和深度分析，研判信访诉求趋势，加强源头预防。
深化生态环境接诉即办“管家”机制，加强行业统筹，着力解决好市民反映的油烟、噪声等共性问题。
	9月底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区城指中心

	16
	引导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
	引导企业对标先进自主自愿减排，推广应用低碳技术，支持企业进行ESG信息披露，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提高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意识。
	长期实施
	李先侠
吴孔安
邹海涛
	运河商务区管委会
区生态环境局
区发展改革委
	——

	17
	引导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
	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系统应用，强化生态分区管控系统完善和部门协作，服务支持企业投资和区域绿色发展。强化市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应用。
	持续推进
	李先侠
姚伟龙
邹海涛
	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
区发展改革委
区生态环境局
	——

	18
	
	[bookmark: _GoBack]深化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“两证审批合一”，鼓励企业同时提交环评与排污许可申请材料，实施“同步申请、同步审核、同步办结”服务，为企业减负，持续优化副中心绿色审批营商环境。
	持续推进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——

	19
	鼓励全民行动共建共治共享美丽北京
	办好全国生态日、环境日、全国低碳日等宣传活动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、大气污染防治等国际、国内交流合作，宣传美丽北京建设成效。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，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，提升公众的节约意识、环保意识、生态意识和生态环境科学素养。引导公众践行绿色出行、绿色消费、节水节电等绿色生活方式，加快形成全民生态自觉。
	长期实施
	李先侠
董明慧
韩   松
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区发展改革委
区教委
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	——

	20
	完善全流程监管
	完善日常进展汇报工作。定期向区内有关委办局收集、并向市级有关部门汇报美丽通州建设工作进展。
落实成效考核自评核查与问题整改工作。在市级部门下发我区成效考核情况后，及时向上通报问题情况说明与整改情况，抓好下一步工作。
	持续推进
	邹海涛
	区生态环境局
	各有关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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